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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历史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浩物股份”）在

2016 年度报告中列示的对内江方向液晶显示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

晶公司”）的四笔担保事项，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内江峨柴鸿翔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公司”）在本公司前身四川方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向光电”）破产重整前形成的担保事项，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担

保本金金额合计为 5,087.4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现就 2016 年度报告中列示

的历史担保事项的形成原因及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如下： 

一、2016 年度报告中历史担保事项的列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协议

签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内江方向液晶

显示设备有限

公司 

2006 年 11

月 29 日 
1,300 

2003 年 10

月 24 日 
1,300 抵押 2 年 否 否 

内江方向液晶

显示设备有限

公司 

2006 年 11

月 29 日 
400 

2003 年 10

月 24 日 
400 抵押 2 年 否 否 

内江方向液晶

显示设备有限

公司 

2007 年 03

月 12 日 
1,387.4 

2005 年 03

月 30 日 
1,387.4 

连带责任

保证 
2 年 否 否 

内江方向液晶

显示设备有限

公司 

2005 年 11

月 07 日 
2,000 

2004 年 05

月 19 日 
2,000 

连带责任

保证 
2 年 否 否 

注：上述第三笔担保，担保额度及实际担保金额 1,387.4 万元人民币，为 200 万美元按

2016 年 12 月 30 日汇率换算而得。 



二、历史担保事项的形成原因及过程 

（一）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民兴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民兴支行”）债权 

2005 年期间，液晶公司分三次累计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第三支行（以

下简称“建行三支行”）借款 7,000 万元人民币。方向光电、鸿翔公司以及

原方向光电子公司内江方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料公司”）、

内江方向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成公司”）、深圳市方向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科技公司”）、原方向光电大股东沈阳北泰方

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泰方向”）分别对以上借款提供了不同形式

的担保。其中，鸿翔公司于 2003 年 10 月 24 日与建行三支行分别签订 2004

年最高抵 01 号和 2004 年最高抵 0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担

保债权是指自 2003 年 10 月 24 日至 2005 年 10 月 23 日期间债权人向债务

人连续发放贷款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鸿翔公司分别以其位于内江市市中

区牌楼路 157 号的生产、办公用房共计 3,615.32 平方米，在 1,300 万元人

民币债权额度内承担最高额抵押担保责任，并办理内江市房监他字第

0004879 号抵押登记证，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以其机器设备 521 台、电子设

备 74 台在 400 万元人民币债权额度内承担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川工商

内抵登字[2004]第 116-1 号《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证》，抵押担保的范围包

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因液晶公司未能按时全额偿还借款，2006 年 11 月 29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2006）川民初字第 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液晶公司偿还借款

6,988.0998 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支付违约金 1,050 万元人民币，鸿翔公司、

塑料公司、集成公司、方向光电、北泰方向、深圳科技公司、液晶公司分

别在各自的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2009 年 5 月 21 日，建行三支行将

该笔债权转让给建行民兴支行。方向光电进入破产重整后，四川省内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内江中院”）裁定确认的建行民兴支行上述债权

本金及利息已由方向光电根据重整计划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19.68%）清

偿了部分债务；剩余未清偿部分，鸿翔公司依然需要以其房产在 1,300 万

元人民币债权额度内、以其机器设备在 400 万元人民币债权额度内向建行

民兴支行承担最高额抵押担保责任。 

（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北部新区支行（以下简称“重庆浦发”）

两笔债权 

1、重庆浦发债权一 

2005 年 3 月 30 日，液晶公司向重庆浦发借款 200 万美元，方向光电、

四川峨眉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柴公司”）、鸿翔公司、北泰方向

为液晶公司提供最高额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因液晶公司未能如期还款，

2005 年 8 月 29 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渝一中民初字

第 3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液晶公司偿还重庆浦发借款本金 200 万美元及

利息；方向光电、峨柴公司、鸿翔公司、北泰方向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方向光电进入破产重整后，内江中院裁定确认了重庆浦发该笔债权本

金及利息，且方向光电已经根据重整计划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19.68%）

清偿了部分债务。 

2、重庆浦发债权二 

2004 年 5 月 19 日，液晶公司向重庆浦发借款 2,000 万元人民币，方向

光电、峨柴公司、鸿翔公司、北泰方向为液晶公司提供最高额项下的连带

责任保证。因液晶公司未能如期还款，2005 年 11 月 7 日，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05）渝一中民初字第 3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液晶公司

偿还重庆浦发借款本金 2,000 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方向光电、峨柴公司、

鸿翔公司、北泰方向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方向光电进入破产重整后，内江中院裁定确认了重庆浦发该笔债权本



金及利息，且方向光电已经根据重整计划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19.68%）

清偿了部分债务。 

三、2016 年度报告中担保事项的列示与以前年度差异的原因 

1、2016 年，由于本公司新增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从会计谨慎

性原则考虑，对于历史担保事项，在以前年度报告中列示的建行民兴支行

两笔担保债务的基础上，将审计报告原“诉讼事项”中列示的两笔重庆浦

发的担保同时列示在“担保事项”中，从而形成四笔担保债务。 

2、2015 年及以前年度报告中，担保金额的列示以内江中院裁定确认

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扣除方向光电清偿部分后的金额填列。本公司基于会计

谨慎性原则考虑，在 2016 年度报告中以建行民兴支行及重庆浦发担保债务

的本金作为担保额度填列，以便于与 2016 年度新增的担保事项合计计算担

保总额。 

3、上述四笔担保债务均为历史遗留问题，本公司在 2016 年度报告中

以相关法律文书时间重新填列“担保额度公告日期”，并根据法律文书显示

的担保合同签订日期重新填列“实际发生日期”。 

综上所述，上述四笔担保事项均为历史遗留担保，不存在新增违规对

外担保的情形，且本公司对上述担保债务已足额计提预计负债。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浩物股份上述四笔担保，均为历史遗留问题，且浩物股

份已足额计提预计负债；同时，浩物股份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考虑，对 2016

年度报告中担保事项的列示做了部分调整，调整原因表述真实，不存在新

增违规担保等情形。 

五、会计师核查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浩物股份 2016 年度报告披露

的相关担保事项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的原因表述真实，预计负债已按借款



合同的约定足额计提，相关担保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已按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公允反映。 

六、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五日   


	2、重庆浦发债权二
	2004年5月19日，液晶公司向重庆浦发借款2,000万元人民币，方向光电、峨柴公司、鸿翔公司、北泰方向为液晶公司提供最高额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因液晶公司未能如期还款，2005年11月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渝一中民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液晶公司偿还重庆浦发借款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方向光电、峨柴公司、鸿翔公司、北泰方向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